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对富民县政协十届 四 次会议第 3 号提案的答复

钟惠敏、杨艳梅、肖艳兰、戴肃红、王加苓 （委员）：

关于 关于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的建议 提案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

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办

理

结

果

清

单

建议一

建议相关部门牵头解决小区改造后续遗留的自来水

改造验收，连网问题，实现网上便捷交费。督促改

造中标单位解决屋顶漏水、充电桩不能正常使用等

问题。

当年完成事项

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自来水改造已于2024年12月27日

完成验收，并移交博润水务公司，因部分小区需增

加庭院绿化公共用水水表及办公楼用水，导致联网

问题推后，现已经正在尽快推进中，预计于年底完

成。屋面防水改造后存在漏水情况的小区，在接到

小区业主反应之后已立即进行整改解决。充电桩不

能使用问题是因为部分业主不同意安装，现已联合

社区到小区召集业主进行相关宣传协调，同时督促

安装单位尽快安装，年底前完成安装并正常使用。

当年推动工作 无

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建议二

建议将老旧小区“化零为整”，将无人管理、无人

清洁、无人维护的多个相邻老旧小区，“打包”交

由物业公司管理，在保洁、秩序维护、维修等方面

实现资源共享。对于条件较差、物业失管或无法成

立业委会的，由社区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或公益性

物业服务中心，提供兜底管理服务。

当年完成事项

老旧小区“化整为零”的“打包”式管理建议，

我局已现场踏勘并进行了实地踏勘和现场调研，因

我县老旧小区分布散、体量小，加上多数业主不愿



缴纳物业费用、物业企业因物业费用低且收缴困难

的顾虑，老旧小区“化整为零”的“打包”式管理

难以实施。但为有效解决县城建成区老城社区无人

问津的社会事务、无人管理的老旧小区等突出问题，

县住建局拟定《富民县老旧小区综合管理工作方

案》，经县政府审定于2024年10月14日发布《关于

印发富民县老旧小区综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富

政办笺〔2024〕11号），文件根据老旧小区实际状

况，结合物业管理条例，强化党建引领和社会治理

作用，发挥街道基层组织联系群众纽带作用，加强

宣传动员，健全业主组织，分类施策，将我县所有

老旧小区纳入管理。

当年推动工作 无

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建议三

大力宣传教育引导，提高居民对物业服务价值的认

识，树立小区业主“花钱买服务”的意识。通过依

法、公开、居民协商的方式合理提高物业费，并督

促物业公司提升服务水平，让居民生活更方便、更

舒适。

当年完成事项

县政府于2024年10月14日发布《关于印发富民县老

旧小区综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富政办笺〔2024〕

11号），根据文件要求，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意识

培养，依托党支部及街道社区组织、居民代表的居

民议事厅、企业志愿者服务等特色活动召集，大力

宣传教育引导，提高居民对物业服务价值的认识。

当年推动工作 无

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建议四
规范电气线路敷设：一是排查电气线路隐患。

组织专业人员对老旧小区的电气线路进行全面排



查，重点检查电线是否老化、破损、过载等情况。

二是规范电气线路敷设。要求居民不得私拉乱接电

线。对老旧小区的公共区域电气线路，应进行统一

规划和改造，确保线路敷设整齐、安全。

当年完成事项

纳入改造的老旧小区在改造中，已对小区公共区域

电气线路进行规范，针对后续居民私拉乱接等违规

情况，将根据县政府于2024年10月14日发布《关于

印发富民县老旧小区综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富

政办笺〔2024〕11号）文件要求，由各老旧小区相

关责任部门负责监督管理。

当年推动工作 无

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建议五

加强后续管理维护。一是建议政府政府加大对

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支持力度，对开展老旧小区提升

改造工作给予有力支持。二是加强长效管理。要因

势利导，同步确定小区的管理模式、管理规约及居

民议事规则，建立财务公示、人员管理、居民自治

等相关制度，把治理能力建设融入改造全过程。鼓

励物业企业全程参与方案设计、改造实施及后期物

业管理服务，建立健全监督曝光机制，奖惩并举，

形成政府、社区、居民、市场间的良性互动，推动

改造由表及里、循序渐进，丰富全域治理现代化在

富民的生动实践。

当年完成事项

为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后续管理维护，县政府于2024

年10月14日发布《关于印发富民县老旧小区综合管

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富政办笺〔2024〕11号），

根据文件要求，已压实各老旧小区相关单位工作责

任，推进共治共管格局，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跨越。

当年推动工作 无

明年待落实事项 无



不能采纳原因 无

附件清单：（现场协商照片、相关答复文件等）

补充说明：（办理过程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无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日期：2025年6月18日
提案办理结果： A 类

（A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；B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列入计划

逐步解决；C类为提案所提问题目前无法解决或留作参考。）

联系人 陈伟 联系电话 13658858116


